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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0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保护地存在侵占森林公园违法问题。盐边县林业部门履职不力，因违法占用林地问题，2021年被上级约谈，2023年被挂牌督办，但此次督察仍发现二滩国家森林公园15余亩林地被违法占用，用于建设驾校训练场地。

	整改责任单位
	盐边县人民政府，市林业局

	整改目标
	提高企业和群众的保护意识，防止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建设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1.2024年8月底前，完成对盐边县旺安驾校涉嫌“违法占用二滩国家森林公园15余亩林地建设驾校训练场地”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盐边县旺安驾校未经许可进入自然保护地并开展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查处；督促指导盐边县旺安驾校办理进入二滩国家森林公园的手续。
2.2024年12月底前，完成对“2021年被上级约谈”问题整改和“2023 年被挂牌督办”案件销号工作。开展对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履职情况专项检查，加大森林督查涉林案件查办力度，联合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绿盾行动”严厉打击自然保护地内违法违规建设、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2023年11月7日至2024年7月16日期间多次核实，盐边县旺安驾校训练场涉及占用四川二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实验区3.15 亩，涉及占用二滩国家森林公园15.28亩；盐边县林业局于2024年3月向盐边县旺安驾校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限期整改通知书》（盐边林责通字（2024）4-1号），并对其未经许可进入自然保护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盐边林罚决字〔2024〕4号）；2024年6月6日旺安驾校取得攀枝花市二滩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同意其在租用土地12.13亩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不包括与四川二滩鸟类自然保护区重叠区域3.15亩）的准入批复，可以在二滩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租用的12.13亩建设用地范围内开展驾驶培训活动。盐边县旺安驾校已对涉及四川二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3.15亩训练场进行了物理隔离，拆除内部专用停车场标牌、围栏等，在长期检查中未发现使用情况。
2.已完成对“2021年被上级约谈”森林督察案件办理迟缓问题整改并通过验收，已上报“2023年被挂牌督办”案件一案一册资料进行销号；2024年9月10—13日，市生态环境局和市交通局、市林业局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两组开展“绿盾2024”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对自然保护地内违法违规建设、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全覆盖排查，未发现新增违法违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